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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前财产协议
男方：
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

地址：

女方：
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

地址：

男女双方经自由恋爱相识谈婚，并准备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

之规定结为夫妻。为明确双方婚前及婚后财产的归属，债权、债务的享有与

承担，以及其他财产性权益归属及责任的承担，以保障婚后生活的和睦相处、

恩爱互助，经双方平等协商，自愿达成以下协议：

第一条 婚前财产的范围

一、男方的婚前财产：

1、位于 的房屋；

2、 银行的 存款；

3、 证券交易所 股票；

4、债权 ;

5、基金其他财产性权利 ;

6、 品牌 型号 车（车牌号: ）。

二、女方的婚前财产：

1、位于 的房屋；

2、 银行的 存款；

3、 证券交易所 股票；

4、债权 ;

5、基金其他财产性权利 ;

6、 品牌 型号 车（车牌号: ）。

第二条 婚前、婚后财产的归属

1、上述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；

2、婚后财产的各自收入所得归各自所有；

3．婚后来源于各方亲属的赠与、继承所得，不论是否明确归哪一方所有，均

根据来源归各自所有；

4．婚前由一方购买，婚后继续由双方共同供款还贷的物业，该物业产权已署

一方名字的，不再增加另一方名字，同时根据双方投资比例享有该物业，即

婚前投资部分由 方享有，婚后共同供款还贷部分，按每人承担比例享有

该物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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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债权、债务的享有与承担

1、婚前各方名下的债权、债务归各方享有与承担；

2、婚后因婚姻生活产生内债务由双方共同承担；

3、婚后因各方名下的投资，不论所得是否用于婚姻生活，所产生的债权、债

务均由各自承担。

第四条 共同生活基金的设立

由于双方的婚前、婚后财产所得主要归各自所有，为保障婚姻生活的和

顺进行、应付日常生活开支及小孩抚养费用的需要，双方一致同意：男方出

资 万元，女方出资 万元，作为日常生活基金。此基金由女

方管理，生活及抚养费开支从基金中支付，不足时按 4：1 的比例填补。

第五条 协议生效

本协议自双方办理结婚登记之日起开始生效。

男方： 女方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